
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獎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辦法 

98 年 1 月 21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0 年 03 月 08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3 年 02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4 年 07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6 年 01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6 年 07 月 25 日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 09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積極鼓勵專任教師參加專業技能檢定認證，

以期提升實務技能，提高實務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且在本校服務滿一年以上得依據本辦法提出申請。證照需

符合系科專業定位以及院發展特色，確能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能力始得申請。 

第三條 專業證照審查小組： 

為辦理證照審查作業，應成立教師專業證照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教務

長為當然委員並任召集人，由教務長推薦校內各領域專業教師候選名單，簽請校

長擇聘 8~10 名共同組成，專責證照等級及獎勵審查之認定。校內審查委員均為無

給職，聘期 1 年。 

第四條 本辦法獎助之專業證照種類及獎助金額如下： 

一、取得技能檢定甲級證照者，每證最高獎助 10000 元。 

二、取得技能檢定乙級或相當等級之證照者，每證最高獎助 6000 元。 

三、取得外國語言能力檢定證照中高級以上或相當等級之證照者，每證最高獎助

6000 元。 

四、取得國外相關機構所發國際證照者，每證最高獎助 6000 元。 

前述一、二款政府機關所發證照:以勞動部、考選部、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

環保署、直轄市等政府機關所發證照為主(若政府機關委託財團法人、民間機構舉

辦之認證，其發照單位應為政府機關，始予以認列)，私人機構所發者不予採計。 

前述第二款所述相當等級之專業證照，參照「私立技專校院實務經驗及證照師資

審查原則」辦理。 

前述第三款所述相當等級之專業證照，請參考教學資源中心所提供的「各項外國

能力語言檢定等級與 CEF 架構之對照表」辦理。 

第五條 獎助申請期限為每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止，以前一年度 10 月 16 日至當年度

10 月 15 日前考取之證照始具申請資格，考取證照時間為 10 月 16 日至 12 月底者，

得歸屬至下一年度獎助。惟同一種類之同一等級證照，以獎勵乙次為限；一試多

照者僅能擇一申請，以資格換證者不得提出申請。 

第六條 審查原則及作業流程： 

一、申請人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符合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之證照影本一份，由教

學單位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進行複審。 

二、院教評會彙整各院申請獎勵資料進行複審後，於期限內向教學資源中心提出

申請。 

三、申請獎助證照需符合申請人任教課程相關或服務系院之教學研究特色與定位

相符。 

四、經由教學資源中心彙整及查核院教評會推薦資料後，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五、審查小組會議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且參加審查教師須經



出席委員多數同意始通過審查。 

六、經審查小組審定後，提校教評會審核通過後給予獎助。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配合該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提升師資素質經費」辦理，實際獎

助金額得視當年度申請件數及經費，依比例作適度調整。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